
揸4層樓住公屋 富戶被判社服令
擁物業總值1126萬 同類案件4個月內第三宗

香港新聞A9

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

20192019年年44月月2626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責任編輯：簡 旼

下次攪珠日期：4月27日(星期六)

4月25日(第19/046期)攪珠結果

頭獎：$50,106,390 （1.5注中）

二獎：$979,980 （6.5注中）

三獎：$64,830 （262注中）

多寶：—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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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黃大仙富山邨一居民，隱瞞以聯權
共有方式擁有一個西營盤住宅物
業，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虛假
陳述罪成，判罰5,000元及監禁1
個月，緩刑18個月。
一名公屋居民，申報時隱瞞擁有一
個香港住宅物業，在東區裁判法院
被裁定虛假陳述罪成，判罰4萬
元。
一名公屋住戶隱瞞擁有市值為
1,170萬元的房產，作虛假陳述，
在屯門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
罰款2.4萬元及監禁兩個月，緩刑
24個月。
一名坐擁逾200萬元的市民，申請
公屋時虛報個人資產僅2.7萬元，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虛假陳述
罪成，罰款1.3萬元及監禁兩周，
緩刑兩年。
電影《寒戰》導演陸劍青向房屋署
申報入息時，被指隱瞞自己是兩間
公司的董事兼股東，因而被票控作
出虛假陳述罪，判罰3,000元。
一家四口詐騙公屋，其中女戶主將
未補地價公屋單位出租5年獲26萬
元租金，判囚8周，男戶主則獲撤
控。至於兒子和女兒訛稱與外婆同
住，申請「家有長者優先配屋計
劃」而獲分配到公屋單位，但實情
是外婆被送到安老院至終老，其中
兒子被判處180小時社會服務令，
女兒則獲撤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
上月偵破活躍於旺角區的「色誘黨」，
拘4名男女，但區內同類案件續有所
聞。一名年近七旬老翁前日在街頭遇上
妙齡女子兜搭，以廉價按摩為名被帶到
附近單位交易，老翁在洗澡期間遭對方
偷取近9萬元財物逃去。警方經調查7
小時閃電破案，同日晚拘捕一名涉案女
子帶署。
被捕女子姓付，28歲，內地人，涉
嫌「盜竊」及「違反逗留條件」罪
名。警方正追查是否有在逃同黨及涉
案贓物下落。

女子疑趁老翁洗澡時盜竊
消息稱，前日下午約2時，一名69
歲姓唐老翁在旺角街頭遊逛期間，遇
上一名穿短裙長髮妙齡女子兜搭，聲
稱可以提供廉價按摩服務。唐翁信以
為真，隨女子到通菜街196號一單位
進行交易。女子趁唐翁往浴室洗澡之
際，偷取其約值8萬元手錶及約900元
現金逃去無蹤。
唐翁洗澡後出來發現人財兩空，思疑遇

上「色誘黨」，大驚報警。警方列作「盜
竊」案處理，追緝一名涉案女子下落。
至當晚約9時，旺角警區刑事調查
隊及情報組人員經調查，於旺角彌敦
道一單位拘捕涉案女子。
早於上月10日及17日，58歲男子及

68歲老翁亦先後在街頭被妙齡女子兜
搭到通菜街一唐樓單位接受按摩服
務，其間被偷去共約6萬元財物。
警員經調查鎖定一個利用唐樓單位

犯案的「色誘黨」盜竊集團，並展開
埋伏監視。
翌日，一名「色誘黨」女成員以同
樣手法誘騙一名老翁到唐樓單位後，
趁對方洗澡期間盜去約2.7萬元財物。
埋伏警員見時機成熟採取行動，共

拘捕兩男兩女，並檢獲一張偽造身份
證及起回部分贓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佔中」九犯之一，身兼
社工、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的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
臻，因「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和「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
擾」兩罪罪成，前日分別被判監8個月，同期執行，需即時
押送荔枝角收押所等候「發配」監獄。不過，其僅過一晚，
昨午約3時許即報稱身體不適，要召來救護車安排送往伊利
沙伯醫院檢查。
邵家臻昨由多名懲教人員陪同乘坐救護車送抵醫院。他身
穿囚衣、鎖上手扣坐在擔架床上，須由救護員抬落車，經診
治後被送到羈留病房。
據悉在「佔中」案審訊期間，律師曾稱邵患有二型糖尿
病，而他在判刑前亦曾透露指糖尿病病情「失控」、和膽固醇
超標，更因糖尿上眼問題要入院打針，以免視力進一步受損，
而該療程要先後打三針，他已打了第一針，本月和下月要再打
第二和第三針。
在邵家臻報稱不適送院前，同是「佔中」九犯之一，因一
項「串謀犯公眾妨擾」罪成判囚16個月，但獲緩刑兩年的朱
耀明，在下午2時許到達荔枝角收押所探訪在囚的戴耀廷、陳
健民、邵家臻和黃浩銘。
至於邵家臻的母親、議員助理，以及黃浩銘的親友，昨
亦有帶同日用品探望。邵家臻的議員助理指，邵在接受身
體檢查時因血壓略高、心速過快，所以要送院作進一步檢
查。
朱耀明則指，邵因濕疹及心跳急促問題要送院。

「佔」犯邵家臻
報稱不適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無業男子租
用將軍澳景林邨一個「租者置其屋」的劏房單位
作毒品包裝及分銷中心，將軍澳警區特別職務隊
昨採取行動，在單位及男疑人身上共檢獲市值達
2,000萬元的海洛英及大麻毒品，正追查毒品來源
及單位業主是否涉案。
涉販毒被捕扣查的無業男子姓吳、28歲，警方

相信他租用上址僅約兩周，除居住外更用作毒品
包裝及分銷中心。
將軍澳警區總督察（刑事）張霆鋒表示，涉案
的景林邨景棉樓單位為一個「租者置其屋」單
位，業主將單位分間成個5個劏房單位再分租，
疑人為其中一單位租客。警方正追查業主及其他
住客是否知情。
將軍澳警區特別職務隊是於早前根據情報分析及

深入調查後鎖定目標疑人，昨午採取代號「征服
者」反毒品行動，人員埋伏單位外監視。
至下午約1時，目標疑人離開單位，人員立即
現身截查，在其手提袋內檢獲1.5公斤海洛英，再
押返單位搜查，再發現4.5公斤海洛英，及38公
斤大麻，全部毒品總市值達2,000萬元。
人員又檢獲一批毒品包裝，及一批印有泰文的
藥樽，部分藥樽內仍存有一批膠囊藥丸，內裡藏
有相信海洛英粉末，不排除有人利用該批藥樽藥
丸作掩飾販毒，疑人取貨後將膠囊藥丸拆開，取
出內藏的海洛英粉末，再重新包裝後分銷至東九
龍區。警方正調查該批毒品來源，並追查疑人有

否黑幫背景等。

海關搗毒郵包 檢值574萬貨
機場海關於本月19日在香港國際機場檢查一件

由美國到港的空運郵包時，在郵包內的30個咖啡
包裝袋中檢獲約10.5公斤懷疑冰毒，估計市值約
574萬元。
關員跟進調查後，前日（24日）在元朗拘捕一

名懷疑涉案的27歲男子，他已被控一項販運危險
藥物罪名，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海關表示，會與香港郵政及物流業界保持緊密聯

繫，加強堵截利用郵遞或快遞渠道偷運毒品。根據
法例，販運危險藥物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
可被判罰款500萬元及終身監禁。

警截值2000萬毒品 屋邨劏房拘一男

■警方展示檢獲的大批海洛英及大麻毒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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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土瓜灣揭發赤裸女屍離奇命案。一
名中年女子昨晨被人發現倒臥寓所大廈
裝修中酒樓對上平台水管暗處，全身赤
裸及有傷痕，當場證實死亡。警方不排
除涉及刑事成分，暫列作發現屍體案處
理，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跟進。
女事主姓黃、50歲，被發現時全身赤

裸、身體有傷痕及明顯屍斑，估計死去
約兩三天，死因有待進一步驗屍確定。
據悉，黃任職清潔工，有飲酒習慣，
家住土瓜灣道78號安定大廈低層一單
位，疑有精神問題，但一直未有求醫。
數日前家人已未能與黃聯絡，當時因
以為黃獨自外出未有攜帶手機，故未有
為意。詎料黃離奇倒斃寓所大廈地下正
在裝修、計劃經營「團餐業務」的酒樓
對上平台暗處。

冷氣技工開工揭發

消息稱，昨晨10時許，正在裝修中酒
樓有冷氣技工到平台開工時，赫然在水
塔旁邊發現一名全身赤裸女子，昏迷倒
臥在水管對下暗處地面，於是報警。救
護員趕至證實已經死亡，毋須送院。
警員到場調查，發現女死者全身赤裸

及身上有傷痕，不排除涉及刑事成分，
隨即封鎖現場及用帳篷遮掩女死者屍
體，案件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跟
進。

警發現屬他人身份證
探員到場展開深入調查，除在平台尋

獲懷疑死者衣物及財物外，更發現屬於
他人的身份證，令案情更為複雜，需要
擴大調查範圍，召來大批機動部隊及高
空工作隊人員到場進行蒐證。
其間探員向大廈居民查詢及翻查閉路

電視片段，初步證實女死者為上址一低

層單位住戶。探員到單位拍門無人回
應，遂破門入屋調查，未有發現打鬥或
搜掠痕跡。另方面，探員經調查證實現
場檢獲的他人身份證，屬於一名前酒樓
女員工，早前已經報失。

有否涉刑事 待進一步調查
昨午3時許，警方鑑證科、法醫及政府

化驗所人員到場，其間用袋套上女死者
手掌防止證據受破壞，初步驗屍未能確
死因。案中女死者為何全身赤裸、是因
墮樓或在平台失足跌倒失救致死，有否
涉及刑事成分，仍有待進一步調查，暫
列發現屍體案處理。
至下午5時許，女死者遺體由仵工舁送

殮房等候進一步驗屍確定死因。

平台暗處現女屍 全身赤裸有傷痕

■女死者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鑑證科、法醫及政府化驗所人員到
場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房屋署指，該居民在填寫入息及資產
申報表時，申報無擁有香港住宅物

業，及家庭總資產淨值不超越現行公屋
入息限額100倍，而該家庭的資產上限
為224萬元，但其後被揭發原來擁4個總
值1,126萬元的香港住宅物業，結果因
「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違反《房屋
條例》第26（1）（a）條而被檢控。

官指案情嚴重 不宜判罰款
裁判官昨日判刑時指本案案情嚴重，
不適合判處罰款，在參閱感化官報告
後，決定判處被告 160小時社會服務
令。
根據2016年12月通過的修訂「富戶政
策」，若公屋住戶擁有香港住宅物業或
家庭總資產淨值超越現行公屋入息限額
100倍，不論其家庭入息為何，均須遷離
他們現居的公屋單位。
另自2017年10月的申報周期開始，若
公屋住戶的家庭入息超過公屋入息限額5
倍，或家庭總資產淨值超過公屋入息限
額100倍，或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的公

屋住戶，均須遷離其公屋單位。
房屋署發言人提醒所有公屋居民，作

為釐定租金及審核續住公屋資格的基
礎，住戶必須如實申報入息及資產、準
確填寫申報表，否則住戶便可能因明知
而作出虛假陳述，而觸犯《房屋條例》
第26（1）（a）條，最高可判罰款5萬元

及監禁6個月；若因忽略提供資產申報
表指明的詳情，而觸犯第27（a）條，最高
可判罰款2.5萬元及監禁3個月。此外，
房署亦會向住戶追回因資料不正確而少
付的租金。
據統計，2014年至2018年間，因干犯
《房屋條例》第26（1）（a）條而發出的

傳票總共有158張，當中有140張成功被
檢控，罰款金額由1,500元至3萬元不
等，另有個案被法庭判處監禁兩個月緩
刑兩年，有兩宗個案被判罰100小時社
會服務令。同期房委會由於住戶入息或
資產淨值超出相關規定，而收回的公屋
單位平均每年約280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再

有公屋富戶因隱瞞持有物業及資

產超出上限罪成判罰。一名居住

天水圍天恒邨的居民，去年填寫

入息及資產申報表時，隱瞞擁有

4個總值1,126萬元的物業，被告

早前被裁定虛假陳述罪成，昨在

屯門裁判法院被判罰160小時社

會服務令。這是今年4個月內第

三宗被法庭判處罪成及作出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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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恒邨揭發有富戶擁有4個總值1,126萬元的物業。 資料圖片


